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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金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解读

为进一步明确《在职工会会员大病救助资金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相关事宜，现就

相关问题解读如下：

一、救助对象中的“在职工会会员”怎样界定？

职工需具有天津市工会会员身份，且处于所在单位的劳动人事关系存续期间。具

体包括：

（一）在职在岗职工；

（二）下岗、待岗、托管、病休、内部退养、“4050”（男年满 50 周岁、女年满

40 周岁）等处于不在岗状态的职工；

（三）长驻外省市或派驻境外的职工（其所在工会的领导体制需以天津市总工会

领导为主，或者所在工会与天津市总工会有经费解缴关系）；

（四）外国籍、港澳台籍职工。

二、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怎样计算？

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，按照会员在医保定点医院治疗产生的医疗“个人支付

金额”累加后，减去其间商业保险、单位二次报销等金额。

以下不计入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：

1.在医保定点医院以外产生的医疗费用，既在药店、非医保定点医院产生的费用；

2.收费单据中的医保统筹支付、个人账户支付等部分。

示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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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天津医保定点医院门诊治疗：

备注：只计算票据方框内“个人支付金额”。

2. 天津医保定点医院住院治疗：

备注：只计算票据方框内“个人支付金额”。无法提供住院收费单据的也可用“天

津市基本医疗保险住院医疗费申请支付审核单”代替。

外省等其他医疗费单据计算可参照此两表中个人支付项目执行。

三、发生意外伤害、异地就医等需要会员个人先行垫付的医药费总额怎样计算？

个人支付金额：

个人支付金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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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伤害或异地就医等需要会员个人先行垫付的，应减去意外伤害附加险赔付和

医保报销金额后，再减去其间商业保险、单位二次报销金额，进行累加计算。

意外伤害附加险的“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附加保险结案报告”、异地就

医的“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垫付医疗费审核支付单”等单据也应作为佐证资料上报留

存。

四、一年医药费的起止日期怎样计算？

起止日期可按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或 6月 1 日至次年 5月 31 日计算。职工可

自主选择其一。逾期产生的医药费不予累加。

会员一年享受一次救助，医药费单据不得重复计算。

原则上，相关区局集团公司应于 4 月 15 日前上报职工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

月 31 日发生的费用；10月 15 日上报上一年度 6月 1日至本年 5月 31 日的医疗费用。

五、大病救助资金能补办吗？

答：能补办。相关区局集团公司工会应该对符合条件的大病会员及时救助，并按

照办法要求向市总工会上报。符合条件但因会员未及时上报等原因未能救助的，可以

补救助，但最长不得超过应救助时间 1 年。超过 1 年的，不给予救助。比如，2019

年，会员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超过 6万元，应在 2020 年对会员给予救助，最迟可延

续到 2021 年救助，过期不再救助。

六、会员住院入院日期在一年医药费起止日期内，出院或医药费结算日期超出起

止日期的，医药费怎样计算？

此等特殊情况可按照对会员有利的原则，将超出日期的医药费也计算在内。

七、会员如遇特殊困难，可以申请救助资金提前拨付吗？

可以。救助金由相关区局集团公司工会先行垫付。区局集团公司工会对特殊情况



- 11 -

的大病会员救助材料应及时审核，符合规定救助条件的，报本级工会主席办公会审定

通过后，将救助资金拨付到职工工会会员卡等银行卡中。会员因死亡等特殊原因无法

拨到银行卡的，可划拨至会员直系亲属银行卡，并附相关说明留档备查。

八、工会会员在职证明必须提供吗？

1. 有工会会员卡的在职职工可提供工会会员卡正反面复印件代替。

2. 特殊情况下，会员需按照基层工会要求，提供劳动合同等其他身份证明材料。

九、本办法实施后，退休人员在退休的当年能否享受救助？

答：2019 年后退休人员，符合条件的在退休当年可享受一次救助。

十、本办法实施前符合条件的大病会员能否享受救助？

答：为体现市委市政府对广大职工会员的关怀，对大病会员实施追溯性救助。会

员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额考核起始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。在此期间符合条件的，

可以享受救助。

十一、在外埠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，能否享受救助？

答：能。只要符合救助条件的均应给予救助。

十二、会员个人商业保险和单位二次报销金额如何计算？

商业保险和单位二次报销金额由会员个人申报或承诺，会员所在单位工会审核。

十三、发放救助金后发现会员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救助条件，如何处理？

答：在救助金的申报和拨付过程中，各级工会发现不符合救助条件的，不予拨付

救助金并书面告知申报单位。

对已发给会员的救助金，经查证确认不应发放或多发放的应予以追还；不适宜追

还的由相应的区局集团公司工会自行承担。

十四、区局集团公司工会经费不足以垫付救助金的，为不影响救助，应如何解决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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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放给职工的救助金由区局集团公司工会先行垫付。如垫付有困难，可于每年 4

月 15 日前或 10 月 15 日前向市总工会申请提前预拨资金，每个区局集团公司工会申

请金额不得超过 50 万元，并要设立专项科目，专款专用。

十五、各级工会可否增加救助金额或扩大救助范围？

答：可以。各级工会可以依据工会经费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量力而行地制定本

单位的具体实施办法，对大病会员开展救助，以实现与市总工会制定政策的有序衔接。

十六、获得本办法救助是否影响会员从工会获得其他救助及服务？

答：不影响。会员依照本办法获得救助的，不影响其同时享有诸如持卡会员专享

保障、职工互助保障（保险）住院关爱慰问、职工困难帮扶等工会组织给予的其他救

助和服务。


